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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中國醫藥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鼓勵教師與研究人員積極向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

（以下簡稱國科會）爭取研究經費補助，增強學術研究之發展與執行，以提升本校研

究量能與學術地位，特訂定「中國醫藥大學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執行

績效獎勵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本辦法之獎勵對象，為本校編制內之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（附設醫院之醫師及醫事人

員除外），且以本校名義擔任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者。前項所稱計畫主持

人，不含共同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。 

第三條 補助經費及項目： 

（一）凡計畫主持人以本校名義申請並經國科會核准通過之專題研究計畫，且完成計

畫簽約程序者，本校得依該計畫核定之總經費，核發績效獎勵金。 

（二）前項績效獎勵金以計畫核定總經費之百分之十為原則，並以彈性薪資方式發

給；每一計畫之獎勵金額以新臺幣五十萬元為上限，且每人每年獎勵金額以新

臺幣一百二十萬元為上限。 

（三） 多年期計畫之績效獎勵，應依各年度實際核定經費，按年分別計算與核發。 

（四）績效獎勵金額計算基準為「計畫核定總經費之百分之十*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執

行績效獎勵預算點值」。 

第四條 計畫主持人應於國科會核定補助並完成計畫簽約後，於研發處公告之期限內，檢具國

科會經費核定清單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。未依規定期限提出申請者，視同放棄當年

度申請資格。 

第五條 本辦法之績效獎勵申請案件，由研究發展處負責資格審查與經費試算，陳請校長或其

授權之主管核定後，始得發給。 

第六條 申請人應遵守學術倫理相關規定。計畫執行期間，若經查證有違反學術倫理、研究誠

信或相關法令之情事，本校得停止尚未核發之獎勵，並追繳已發放之獎勵金；情節重

大者，並得依校內相關規定另行處理。 

第七條 計畫主持人於計畫執行期滿二年內，將研究成果發表於 SCI、SSCI、EI、AHCI、TSCI、

TSSCI、本校雜誌、國科會所列優良期刊雜誌，未如期發表研究成果者，將凍結不得申

請本獎勵，於成果發表後始得解除。 

第八條 本辦法所需獎勵經費，由學校統籌編列預算支應。如當年度申請案件核發之獎勵總額

超過年度編列預算時，得視實際情形，調整預算點值。 

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，經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